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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辦理項目： 

(一)應辦種類：(空手道被霹靂舞取代 空手道改為選辦) 

01、 田徑 02、 水上運動 03、 體操 04、 射箭 05、 射擊 

06、 籃球 07、 排球 08、 足球 09、 手球 10、 橄欖球 

11、 羽球 12、 網球 13、 桌球 14、 霹靂舞 15、 拳擊 

16、 柔道 17、 跆拳道 18、 角力 19、 高爾夫 20、 舉重 

21、 擊劍 22、 輕艇 23、 划船 24、 帆船 25、 自由車 

26、 馬術 27、 鐵人三項 28、 曲棍球 29、 現代五項 30、 棒壘球 

(二)選辦種類：(保齡球被空手道取代) 

01、 武術 02、 滑輪溜冰 03、 空手道 04、 軟式網球 05、 卡巴迪 
 

(三) 學校體育參考項目：(114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規程辦理項目) 

1、必辦種類：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網球、跆拳道、柔道、 

舉重（以滿十四歲為限）、射箭、軟式網球、空手道、射擊、 

拳擊、角力、擊劍、輕艇、划船、自由車及木球共計二十種。 

2、選辦種類：滑輪溜冰、卡巴迪。 

 

 

113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辦理項目： 

第一類： 

健力、拔河、輕艇水球、水上救生、蹼泳、飛盤、合球、滑輪溜冰、滾球、原野射箭、

柔術、沙灘手球、定向越野、運動舞蹈。 

 

第二類： 

傳統體育（民俗體育、太極拳、元極舞、龍舟、摔角、國術、龍獅運動）、 

創意球類運動（慢速壘球、木球、槌球、巧固球、躲避球、地面高爾夫、五人制足球）、 

劍道、沙灘角力、健美、藤球、舞蹈運動。 

 

 

一般體育運動項目：指除全國運動會與全民運動會舉辦以外之項目。 


